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鼓励社会资本

投资经营基础设施项目暂行办法
京技管[2003]103号 

第一条  为加快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开发区投融资体制改革，鼓励社会各类投资主体或经营管理主体对区内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或经营管理，形成多元化投资结构，提高基础设施的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率，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基础设施项目包括道路及其附属设施、桥梁及附属设施，供电，供气，供热，通讯，给排水，中水回用、污水处理等环保产业，水利，公共交通（轨道交通、停车场等），广场，城市绿化等项目。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投资主体或经营管理主体应具备相应的专业资质，并经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认定，其中经营管理主体必须对所经营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独立核算。 

第四条  开发区管委会采取公开向社会招标的方式确定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主体或经营管理主体。

第五条  在进行基础设施项目招标过程中，管委会有关部门按照“企业成本+税费+合理利润”的原则核算价格作为标底，实行合理标底招标。

第六条  鼓励外资和国内各类投资主体采取参股、控股、独资、收购、租赁、转让等方式参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也可以采用PPP等多种投资经营形式，形成多元化投资结构，提高存量资产的运行效率。

第七条  通过有偿竞买的方式，出让道路、广场、路灯、桥梁、停车场、亭位等基础设施的冠名权、广告权、收费权、经营权，充分开发使用基础设施事业的潜在资源。

第八条  进一步放开经营市场。对于供水、供气、供热、供电、通讯、水利、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行业，实行特许经营，鼓励有资质的企业通过公开竞标获取特许经营权。供水、供电等行业获取特许经营权须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第九条 上述基础设施项目用地根据不同项目的需要，经管委会批准和开发区土地主管部门签订合同后，可采用灵活的土地使用方式：

（一）以出让方式使用土地的，可以优惠地价获得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最低价不得低于出让地块所在级别基准地价的70%。地价款可分期支付，但最长不超过5年。

（二）以租赁方式使用土地的，租赁年限不得低于10年，前五年减半征收土地租金。

（三）开发区土地整理分中心以土地折价入股，土地作价占注册资本比例由双方约定。

上述基础设施项目获得土地使用权后，必须在管委会规定的期限内开工，否则管委会将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附属建筑物。

第十条  对于投资总额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并且投资回收期较长的基础设施项目，经管委会认定，开发区可根据投资主体的要求委托相关国有资产投资公司跟进股本投资，并可在若干年后以1:1价格退出投资股份，但跟进投资最多不超过注册资本的10%；开发区可协助投资主体申请国外政府及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国内政策性贷款或国内商业贷款，并对批准项目的信贷资金给予两年0.5%的贴息扶持。

第十一条  当经营性基础设施产品与服务的价格受管委会定价制约时，为保证投资主体或经营管理主体能够获得适当的经营效益，管委会可采取多种形式进行补偿：

（一）现金补偿。管委会在与上述基础设施项目的经营管理主体签订合同后，对中标价格与管委会定价之间的差额部分予以现金补偿。补偿方法为：由管委会相关主管部门提出产品、服务的质量和技术标准，承诺收购（处理）量或经开发区相关主管部门核准的销售量，按以下公式计算补偿金额：补偿金额＝（中标价格－政府定价）×承诺收购（处理）量或销售量。因企业自身经营原因造成亏损的，不在补偿范围之内。

在经营期内，中标价格执行期限应根据不同项目具体确定，原则上不少于三年。三年后，如构成基础设施产品与服务价格的成本因素变化超过一定幅度时，经开发区管委会批准，可对补偿金额作适当调整。

（二）土地开发补偿。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按现有的补偿方式难以在短期内收回投资成本，可考虑在符合开发区总体规划和土地供应总量的前提下，经管委会批准并和开发区土地主管部门签订合同后，以优惠地价转让给投资主体一定数量的工业或研发性用地。

（三）无形资产补偿。对投资开发区基础设施项目的社会投资主体，管委会可以通过赋予广告权、冠名权等无形资产的形式，给予补偿。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管委会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3年8 月1 日起实施。

二OO三年七月十五日
